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容許使用經營計畫書印
115.01修訂
印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專案計畫範圍之經營計畫書內容，應與中央核定之專案計畫措施相符。
· 同辦法第29條之1第1項：依前二條規定申請水產養殖設施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或申請結合漁業經營之地面型綠能設施者，經營計畫應敘明養殖水產品通過產銷履歷之驗證期程及確保該履歷持續有效之作法，或配置適當之監控設備並定期上傳監測資料，以證明確有養殖生產經營之事實。
第一章 設施名稱      
  □新設置養殖場      □增設水產養殖設施         
  一、養殖場全區土地坐落範圍：臺南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綠能設施：□綠能設施。
  三、水產養殖設施：     
  （一）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養殖池  □蓄水池  □循環水設施  □進排水道  □防風（寒）設施
  （二）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一般室內養殖設施  □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  □防疫型簡易養殖設施
  （三）水產養殖管理設施：
        □管理室  □飼料調配及儲藏室  □電力室、室外養殖電力箱
        □轉運及操作處理場  □抽水機房  □飼料錐
  （四）水產品初級加工、集貨包裝處理設施
        □水產品初級加工設施  □水產品集貨、轉運或包裝處理設施
        □蓄養池  □冷藏或冷凍庫(含冷凍生餌)
  （五）箱網、牡蠣養殖管理設施：
        □管理室 □漁網具儲放室 □室外網具(設備)整補(理)設施
  （六）定置漁業管理設施：
        □管理室 □養殖設備儲放室 □室外網具整補場 □室外石包儲放場
  （七）其他水產養殖經營設施：
        □自用農路  □養殖污染防治設施  □蓄水塔  □養殖專業區特定設施
        □圍牆  □其他               
第二章 設置目的
1、 綠能設施設置目的：(可複選)
□1.發電售予台灣電力公司，占本案總發電量     %。
□2.發電自用，占本案總發電量     %。
□3.其他：                 ，占本案總發電量     %
2、 水產養殖設施設置目的：(依設施細項逐項說明)
(1) 養殖池：生產養殖用…。
(2) 蓄水池：
(3)   
第三章 生產計畫
一、養殖規劃及生產預估
 (一) 養殖方式：□淡水養殖 □鹽水養殖 □漁牧綜合經營
*淡水區域基本不能養海水或半淡鹹水物種；特定農業區以淡水養殖為原則，倘養殖海水物種，需提出排水計畫，且排放水鹽度不得高於周邊農業環境之引用水鹽度。
*合法用水證明水源類型(淡水、鹹水)倘與實際養殖方式不同，應補充說明如何調節鹽度。
 (二）經營類別：□室外養殖 □室內養殖 □其他    
 (三)養殖物種放養規劃及收成預估：
1、 經營型態：1.魚苗培育 2.種魚(魚卵)繁殖 3.中間育成 4.成魚養殖
2、 [bookmark: _Hlk175555093]放養、收成規格：請填列現階段規劃之規格，未來得依實際養殖現況調整並於當年度放養申報書載明，惟該物種單位產量不得低於本經營計畫書之預估量。(特殊收成規格應檢具產銷契作合約書)
3、 放養密度最低標準：(養殖池+搭配之蓄水池面積)╳本局專家會議訂定之最低放養密度/養殖池面積。
	養殖物種
	
	
	
	
	

	放養規格
	
	
	
	
	

	單批放養密度
(尾、粒/公頃)
	
	
	
	
	

	預計放養月份
	
	
	
	
	

	經營型態
(填數字)
	例：4
	
	
	
	

	育成率
	
	
	
	
	

	收成規格
	
	
	
	
	

	養殖時間
(單批次)
	
	
	
	
	

	1年收幾批
	
	
	
	
	

	單(專)養/
混養(物種名稱)
	□單(專)養
□混養(     )
	□單(專)養
□混養(     )
	□單(專)養
□混養(     )
	□單(專)養
□混養(     )
	□單(專)養
□混養(     )

	備註
	
	
	
	
	


 (四)補充說明：   
二、養殖作業方式
 （一）養殖人力配置：
   1、原案地養殖戶是否繼續在本案場內與申請(法)人合作養殖：
 
       □是；養殖戶姓名：                      (養殖合作意向書詳如附件)
       □否；養殖人員為□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承租養殖戶□其他       
   2、原養殖者未繼續養殖經營之原因：(養殖人員為原養殖戶免填)
   3、員工人數及工作內容：(無該類員工請填0人)
[bookmark: _Hlk173306231]      (1)常僱員工：      人，工作內容                               。
      (2)臨時性員工：       人，工作內容                               。   
 （二）收成方式：〈請依實際建造方式增減表格列〉
	養殖池類型
	入池之光電板占養殖水域(滿水位)比例
	養殖物種
	捕撈方式
	捕撈動線規劃(輔助說明簡圖，附件   )
請以文字敘明規劃之捕撈動線，如有需要得輔以簡圖補充說明。

	一般室外養殖池
(無光電板)
	0%
	
	
	

	立柱型光電板之養殖池
	(不超過40%)
	

	
	

	水面型光電板之養殖池
	(不超過40%)
	
	
	

	其他類型        
	(不超過40%)
	
	
	


 (三) 養殖池曬池(底土氧化還原)、整塭固堤作業方式：〈請依實際建造方式增減表格列〉
	[bookmark: _Hlk172268028]養殖池類型
	曬池(底土氧化還原)週期/作業方式
	整塭固堤週期/作業方式

	一般室外養殖池
(無光電板)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立柱型光電板之養殖池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水面型光電板之養殖池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其他類型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1.週期
2.作業方式
3.備註


三、養殖成本分析與銷售計畫
 (一)養殖單位成本分析：〈不同魚種，可分表1、表2…詳列〉
	養殖物種名稱
	

	項目
	每年每公頃費用(元/年/公頃)
	備註

	魚(蝦、貝)苗費
	
	

	飼料費
	
	

	電費
	
	

	人事費
	
	

	水質添加劑等養殖管理耗損品費用
	
	

	養殖系統硬體維護費
	
	

	其他
(折舊、保險費、運輸費等..自行增列項目)
	
	

	養殖單位成本總計
	
	


 (二)養殖單位收益分析：(請以實際販售單位填寫每年每公頃之銷量，並加註之)
	序號
	養殖物種
	預估每年每公頃銷(產)量(公噸/年/公頃)
	單價
(元/公斤)
	總價
(元/年/公頃)
	備註

	1
	
	
	
	
	

	2
	
	
	
	
	

	
	
	
	
	
	

	
	
	
	
	
	


 (三)銷售管道：
   1、 □水產運銷商 
   2、 □自產自銷( □實體通路  □電商平台)
   3、 □其他            
 四、太陽能光電經濟效益分析    
	項目
	費用(元) /數量
	百分比(%)
	說明

	太
陽
能
發
電
設
備
成
本
分
析
	太陽能設備建造費
	
	
	(營建工程)

	
	整地費用
	
	
	

	
	太陽能發電模組
	
	
	

	
	相關輸電費
	
	
	(元/年)

	
	設施維護費
	
	
	

	
	其他費用
	
	
	(剩餘土石方處理費、保險等..)

	
	每一千瓦造價
	
	
	

	
	太陽能發電設備
成本總計
	

	太
陽
能
光
電
收
益
分
析
	本案預估總裝置容量
	
	
	約可建置○○kwp

	
	預估光電躉售率
	
	
	元/度

	
	每瓩日平均發電度數
	
	
	度(參照台電統計)

	
	年發電效益
	
	
	元/年

	
	年度淨利
	
	
	元

	
	回收年限
	
	年

	
	預估設備發電總年限
	
	年

	
	太陽能光電
預估收益總計
	


[bookmark: _Hlk218418007] 五、水產養殖產業加值及創新模式 
[bookmark: _Hlk218422831] (一)導入智慧養殖模式：(如有請勾選)
  1、監控設備(設置地點應標註於配置圖或池體平面圖上)
[bookmark: _Hlk218422373]     □無，本案場選擇取得產銷履歷。
[bookmark: _Hlk218493566]     □有，並同意開放監測資料供各單位查閱(有設置監控設備案場請填列以下項目)
     (1)監測資料更新上傳週期：
     (2)上傳網址：
     (3)開放查閱之監測項目：□案場養殖現況影像□投餌日期及數量□其他：          。
  2、其他智慧養殖模式：
 (二)農漁產認證標章：
  1、產銷履歷
  (1)□有；□無，但本案場設有監控設備，並定期於網頁公開監測資料供各單位查閱。
   (2)產銷履歷驗證期程：
 (3)確保產銷履歷持續有效之作法：
  2、其他認證標章(如有請勾選)
    □有機農產品□CAS臺灣優良農產品□國際驗證(驗證名稱          )
    □其他：        。
 (三)自創品牌：(如有請勾選)    
   1、□創立自有品牌(品牌名稱       )
   2、自有品牌行銷主力通路：
 六、其他補充說明：
第四章 申請用地使用現況、經營概況及鄰接區域現況分析：
 一、區位與範圍檢視
 (一) 申請用地是否位於公告或專案計畫範圍：
[bookmark: _Hlk172270165]    □是；屬公告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綠能範圍(公告函號：                  )
    □是；屬漁業經營結合綠能專案計畫範圍(專區名稱及核定日期文號：                       )
    □否；非位於上述2類範圍內之農業用地，現階段不得設置地面型綠能設施。
 (一) 綠能設施坐落位置檢討：
     《依據經濟部能源署「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及生態環境審定原則」(114年3月31日
經能字第11458001180號令公告修正)辦理。》
    1、地面型綠能設施配置是否已符合上開原則第四點，應考量之景觀原則：□是；□否。
    2、地面型綠能設施配置是否已符合上開原則第五點，應考量之生態原則：□是；□否。
[bookmark: _Hlk215481254]    3、本案場距離「供住宅使用分區」之土地邊界距離為      公尺。
     (案場面積2公頃以上至少距離20公尺或15公尺+1.5公尺高綠籬；未達2公頃至少距離5公尺)
[bookmark: _Hlk172286858]    4、綠能設施基地邊界與相鄰土地間是否有綠籬：□是；□否(綠籬高度     公尺)。
    5、綠能附屬設施(變電箱)等與「供住宅使用分區」之土地邊界距離為      公尺，
       噪音音量約    分貝，是否設置隔音設施□是；□否)。
      (同一設置者設置之案場總面積達二公頃以上之太陽光電設施，應符合上開原則第六點規定)
 二、養殖場域、鄰接區域現況及施工車輛進出動線(請繪製簡圖及文字說明)：
	(一)彩色簡圖(應以文字標示鄰地使用現況及施工車輛進出聯外道路名稱)

	(二)文字說明：


三、養殖場經營現況：〈以當次容許使用申請日為基準，前一年度或當年度之放養申(查)報內容〉
	放養申報書
魚塭編號
	養殖業者
姓名
	養殖現況
(養殖物種/蓄水/休養)
	魚塭面積
(平方公尺)
	放養數量
(尾、粒…)
	預估產量
(公噸)

	
	
	
	
	
	

	
	
	
	
	
	


第五章 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1〉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應附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34-1條規定。
〈2〉請以設施細目名稱為主體，對應其土地標示，填列下列表格。
一、土地標示及「應申請」容許使用之設施：〈本次申請及已取得容許使用之設施，請逐座填列勿合併〉
	[bookmark: _Hlk172272792]土地標示
	許可使用細目名稱、細目面積
、與綠能設施重疊面積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免填與綠能重疊面積)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
	使用
分區
	編定
類別
	細目名稱
	細目面積(㎡)
	與綠能設施重疊面積(㎡)

	
	
	
	
	
	
	
	
	

	
	
	
	
	
	
	
	
	

	
	
	
	
	
	
	
	
	

	
	
	
	
	
	
	
	
	

	合          計
	筆
	              ㎡
	合 計
	                 ㎡
	          ㎡



二、土地標示及「免申請」容許使用之設施：
[bookmark: _Hlk172445107]〈養殖用地之室外養殖池、農耕地、公共設施、符合從來使用之舊有房屋等，請逐座填列勿合併〉
	土地標示
	免申請容許之設施名稱及面積
、與綠能設施重疊面積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免填與綠能重疊面積)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
	使用
分區
	編定
類別
	設施名稱
	面積(㎡)
	[bookmark: _Hlk172459370]與綠能設施重疊面積(㎡) 

	
	
	
	
	
	
	
	
	

	
	
	
	
	
	
	
	
	

	
	
	
	
	
	
	
	
	

	
	
	
	
	
	
	
	
	

	合         計
	筆
	              ㎡
	合 計
	                ㎡
	          ㎡


三、相關設施面積計算檢討式：〈應符容許辦法第7條、第21條附表四及土地使用法令等相關規定〉
 (一) 池體面積檢討：
1、 養殖生產總面積〈室外養殖池、室內養殖池(槽)〉：
2、 蓄水池總面積：
3、 蓄水池比例檢討式：2/(1+2) ≦ 30% 
 (二)水產養殖設施設施面積檢討：〈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類別免填列〉 
	[bookmark: _Hlk194827407] 設施名稱
	設施面積㎡(A)
	設施坐落
土地地段號
	設施坐落土地
總面積㎡  (B)
	面積比例
A/B = OO.OO%
	比例檢討/備註

	例：管理室
	50
	○○段○○地號
	100
	50/100=50%
	超過40%，不符

	
	
	
	
	
	


 (三)非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公共設施(退縮面積免計)&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路等設施面積檢討：
〈僅需檢討實際設置於案場內部分固定基礎之公共使用設施及其坐落案場內地號面積比例〉
	公共使用設施名稱
	設施面積㎡(A)
	設施坐落案場內
土地地段號
	設施坐落土地
總面積㎡  (B)
	面積比例
A/B = OO.OO%
	比例檢討/備註

	例：公共道路
	500
	○○段○○地號
	1000
	500/1000=50%
	超過40%，不符

	例：公眾通行農路
	300
	○○段○○地號
○○段○○○地號
	1000
	300/1000=30%
	小於40%，符合


(四)綠能設施面積檢討：
	設施名稱
	設施面積㎡
	與綠能設施結合之水產養殖設施坐落土地地段號
	坐落土地總面積㎡  
	備註

	綠能設施
	50
	○○段○○地號
	100
	

	綠能設施之附屬設施1
	
	
	
	

	綠能設施之附屬設施2
	
	
	
	

	設施面積合計
	           
	土地面積合計
	

	綠能設施不超過40%面積檢討式：(設施面積合計/土地面積合計≦40%)





 (五)容許辦法第7條規定之40%面積檢討：
  1、案場土地總面積：
  2、非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公共設施(併計應退縮空間)面積(例如：道路、堤防/排水用地、台電輸配電設施等)：
  3、「應申請」容許使用之設施總面積(扣與綠能設施重疊、農業生產、室內外養殖生產及畜牧設施面積)：
  4、符合從來使用之舊有房屋(設施)面積(扣除與綠能設施重疊面積)：
  5、私人無償提供政府施設供公眾使用且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路等設施面積：
  6、小於土地總面積40%檢討式：(3+4+5)/(1-2)≦40%  
[bookmark: _Hlk218419159] (六)其他：
〈例如：室內養殖生產設施與其他類別設施加總≦80%、多項非室外養殖生產或綠能設施坐落同一地號…〉
第六章 設施建造方式 
一、養殖場域建造
(一) 案場整地施工方式：  
     1、□原土方平衡(請檢附土方挖填平衡圖)     □填入外來土方 (應另申請農地農作填土查驗)。
     2、簡述整地施工方式：
   (二) 水產養殖設施建造方式：〈依設施逐項說明；屬建物應詳述樑柱、牆壁、樓地板及屋頂等結構〉
     1、養殖池：〈請依實際建造方式增減表格列〉
	設施細目
	建造材質
	數量
(口)
	高/深度
(公尺)
	池底樣態
	堤岸加固方式
	備註

	例：
養殖池1-3
	土堤堆置
設有水泥造集魚溝1處
	3
	堤頂向下1-1.8
	□無坡度
■斜坡設計，池底平面高低差約 0.5公尺(不含集魚溝深度)
■設有集魚溝，長 100公尺、寬50 公尺、深度池底平面向下 1 公尺
	培厚夯實並種植植被
	

	
	
	
	
	□無坡度
□斜坡設計，池底平面高低差約    公尺(不含集魚溝深度)
□設有集魚溝，長  公尺、寬   公尺、深度池底平面向下    公尺
	
	

	
	
	
	
	
	
	


    2、蓄水池：〈請依實際建造方式增減表格列〉
	設施細目
	建造材質及運轉設備
	數量
(口)
	高/深度
(公尺)
	堤岸加固方式
	備註

	例：蓄水池1、3
	1、原土整平夯實鋪設HDPE塑膠膜。
2、配置2台水車，並設置連通管、水門、抽水馬達。
	2
	堤頂向下2
	培厚夯實並鋪設HDPE塑膠膜
	□蓄淡水
□蓄鹹水

	
	
	
	
	
	□蓄淡水
□蓄鹹水

	蓄水池操作模式：



3、進排水道：〈請依實際建造方式增減表格列〉
	設施細目
	建造材質
	高度(m)
	備註

	例：進排水道1
	土堤堆置土溝，其間設有2處水泥涵管及1處水閘門
	堤頂向下1.5
	

	
	
	
	

	
	
	
	


   4、自用農路：〈除建造材質方式外請註明路基寬度範圍〉
   5、飼料調配及儲藏室：
   6、
   (三)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案場有拆除設施者應填，並提供合法清運證明〉
二、綠能設施建造
   (一)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型別：□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三型
   (二)太陽能光電板規格、數量、容量及日照穿透間隙估算
	規格(公尺)
	數量(片)
	設置面積(㎡)
	裝置容量(kw)
	備註

	長：
寬：
	
	
	
	

	長：
寬：
	
	
	
	

	合計
	
	
	
	

	太陽能光電板間日照可穿透間隙寬度
	1、   公尺。2、   公尺…
	請詳標於配置圖上


[bookmark: _Hlk172280680] (三)太陽能支架結構建造方式〈含基礎及支撐柱結構〉
   1、基礎及支撐柱建造材料及結構：
   2、太陽能光電支架(立柱)配置：〈應符合養殖所需相關機具安全操作空間〉
     (1)支架間距範圍：
    	公尺 至        公尺。
     (2)支架高度範圍：    	公尺 至        公尺。(支架底部至頂端之距離)
     (3)配置方式(可複選)：□架設於塭堤上	□架設於養殖池(蓄水池)內	□其他	      
 (四)綠能設施之附屬設施(備)：〈應依農業部114年1月23日農農保字第1142655512號、114年7月3日
農農保字第1142656005號函辦理。〉
	綠能附屬設施名稱
(同容許申請書)
	面積(㎡)
	高度(m)
	電壓值(v)
	內部機電設備細項及數量


	例：綠能設施之附屬設施1(變電箱)
	
	
	
	例：1.配線箱*1               
   2.

	
	
	
	
	


 (四)防鏽蝕措施：〈應考量案地鹽分、溼度等環境特性〉
 (五)請檢附「太陽能模組物質保證書無溶出證明書」(附件   )。
第七章 引用水之來源及廢污水處理計畫
 一、養殖用水
  （一）水源供應(可複選)：〈請檢附合法用水證明，並依用水證明所載資料填寫以下項目〉
     1、水源類型
        □淡水─ □地面水 □灌溉用水 □地下水 □其他 (          ) 
[bookmark: _Hlk149126348]        □鹹水─ □潮溝引水 □外海抽水 □地下鹹水 □其他(           )          
     2、用水量預估
        □抽水馬達：(        )台，合計(        )匹馬力，(        )小時/日
        □地面水或灌溉用水設置水門 (         ) 處，(         )小時/日
[bookmark: _Hlk193010015]        □水井：水井編號(       )，辨識標編號(       )
        ◎淡水用量：        噸/年。
  （二）水質改善設施(可複選)：  (注排水、循環水系統請標註於進排水路圖說)
     1、 □循環水  □水車  □打氣  
     2、 注排水系統 ─ □分開設置  □共同一水路
     3、 □其他            
  （三）蓄水設施(可複選)：□蓄水池     座  □其他            
[bookmark: _Hlk172288198]  （四） 廢污水處理計畫：
     1、□淡水魚塭3公頃以下□鹽水魚塭6公頃以下□漁牧綜合經營0.5公頃以下，免提廢汙水處理計畫。
     2、養殖池對外排水溝渠是否為農田排水：□否；□是，農田水利署搭排許可文件(附件    )。
        補充說明：
[bookmark: _Hlk172451001]     3、□廢污水處理計畫，詳如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定計畫(附件   )。
        補充說明：
  （五）枯水期之養殖用水因應對策：〈倘非政策性停養或不可抗力之天災，不應採停養措施〉
[bookmark: _Hlk148107259]  （六）其他：
二、 光電維護清洗用水
(1) 使用何種水源清洗太陽能板(可複選)： □雨水 □回收水 □自來水 □其他       
(2) 清洗後之廢水處理方式： 
□取得養殖戶同意引流至蓄水池循環使用(同意書如附件   )
□取得養殖戶同意排入養殖池(同意書如附件   ) 
□其他        
  三、水質監測計畫：〈屬容許辦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應定期上傳監測資料於申請法人設立之官網，請標註
[bookmark: _Hlk174978273]                     監測資料連結網址〉
  四、其他補充說明：
第八章 對週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一、案地倘與毗鄰土地(未申請)原為同口魚塭，請敘明
   (一)如何區隔界址：
   (二)倘影響原有農業環境，相關因應措施為何：
  二、案場整地、施工或設施維護期間，如何不影響周邊環境：
   (一)造成政府單位設置維護之農(道)路、水利設施等公設毀損或髒汙如何處理：(檢附施工前、後照片)
   (二)施工前養殖物如何遷移：
   (三)施工中停養期如何維護原養殖戶工作權益：
   (四)其他：
  三、綠能設施營運期間，對於天然及人為災害預防與應變措施為何：
  四、生態補償與監測計畫：〈容許辦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專案計畫需填且應與中央專案措施相符，並定期
                           上傳監測資料於申請法人設立之官網，請標註該資料之連結網址〉
  五、其他補充說明：
第九章 事業廢棄物處理及再利用計畫
 一、農業事業廢棄物處理及再利用計畫：
   
 二、綠能設施廢棄物處理及回收再利用計畫：
[bookmark: _Hlk191204527]第十章 農業設施配置及相關圖說〈圖說應標有名稱、比例尺、單位、圖例、圖號等〉
1、 養殖場現況空拍圖〈案場土地面積超過1公頃以上需檢附，應標註拍攝日期，倘非送件時近1個月內拍攝但圖面與現況相同者，請加註與現況相符〉  詳如附件    。
2、 養殖場設施配置圖及面積計算檢討式〈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申請土地使用現況配置應區塊著色，標注已興建(加註容許及使照公文號)及規劃興建設施細目名稱(與申請書同)及面積、監控設備設置位置並套繪地籍線。〉
詳如附件    。案場較大者請另附A3大小之配置示意圖。
3、 池體平面暨進排水路圖〈套繪地籍線；池體平面圖應標示設施細目名稱、監控設備設置位置、養殖物種、面積、基樁柱位點、水車(增氧設備)配置；進排水路圖應標示水質處理設備、外部排水(如有名稱應加註)、進排水點、內部完整進排水路、水路流向、循環水系統、進排水管(門)管徑尺寸等〉。詳如附件     。
池體剖面圖〈標註池體高度(高點及低點)、建造材質、集魚區寬度，如剖過池體以外設施或空地請標示高度、材質，縱橫向剖面位置皆應剖過池體最低處(集魚區)〉。詳如附件    。
4、 綠能設施平面圖、立面圖〈標註相關尺寸數值，以供檢核綠能設施面積計算結果〉  
詳如附件    。
5、 [bookmark: _Hlk191194501]興建之農業設施為建築法所稱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者，請檢附設施平面圖、立面圖〈標註尺寸、建造材質、隔間牆、出入口、簡易衛浴設備等..〉  詳如附件    。
6、 土方挖填平衡圖及土方平衡計算式。詳如附件    。
7、 其他補充圖說：
[bookmark: _Hlk193010022]第十一章 承諾應遵守之事項
1、 [bookmark: _Hlk193023692]為確保不影響毗鄰土地農(漁)業生產環境，及避免汙染水源之情形，清潔保養太陽能板等光電設施時，僅使用無汙染之清水，絕不使用清潔劑或化學洗滌劑。
2、 倘因本案場相關施工或維護作業造成公共設施髒污毀損，本公司(本人)願善盡清潔修繕之責，將該公共設施恢復原狀。(本公司將主動拍攝案場施工前後周邊聯外公共道路、水利設施等照片留存佐證，以釐清責任)
3、 本公司(本人)將保持坐落案場內無償供公眾通行之農(道)路暢通無阻，並定期自行剷除兩側雜草、雜木，避免妨礙通行。
4、 定期維護本案場內進排水設施，維持其排水暢通，且不阻斷公用渠道或影響周邊農漁生產。
5、 綠能設施暨水產養殖設施興建完成後3個月內(併聯試運轉前)，檢附案場竣工後空拍圖〈套繪地籍線及池體平面圖線〉報請原核定機關進行完工檢查。
6、 確實依本經營計畫書進行「規模經濟」之養殖生產及銷售行為。
7、 確實依「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及審查要點」進行放養量申報並配合現地抽查作業。
8、 配合主管機關辦理養殖事實查核作業並提供近3年完整之養殖相關單據。
9、 定期主動提報案場內生態及養殖(水質、重金屬及營養鹽等項目)原始監測數據，無償提供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公告於政府官方網頁予各界參考，以昭公信。〈容許辦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專案計畫需列本事項，非者請自行刪除〉
10、 其他補充承諾：

[bookmark: _Hlk193010164]    本公司(本人)日後如有違反法令或未遵行本水產養殖暨綠能設施容許使用經營計畫書內容及承諾事項，主管機關得依規定廢止本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並依法裁處，本公司絕無異議。
                                        
                                        切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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